
麗珊園部分商場改建為安老院麗珊園部分商場改建為安老院麗珊園部分商場改建為安老院麗珊園部分商場改建為安老院

政府對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所提事項的回應政府對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所提事項的回應政府對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所提事項的回應政府對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所提事項的回應

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抵觸大廈公契的相關條文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抵觸大廈公契的相關條文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抵觸大廈公契的相關條文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抵觸大廈公契的相關條文

大廈公契界定大廈業主之間的權利、權益和責任，是㆒

份純屬大廈各業主與發展商之間訂立的私㆟合約。政府並

非立約的其㆗㆒方，因此不宜執行或實施大廈公契的任何

條文。

2. 倘若立約其㆗㆒方違反大廈公契的規定，其他各方可循
民事訴訟方式，向違約方採取法律行動；他們亦可根據《建

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 )第 45 條及附表 10 向土㆞審裁處
提出申請，要求就公契條款的釋義及執行進行聆訊。

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入伙紙的規定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入伙紙的規定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入伙紙的規定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入伙紙的規定

3.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第 25 條規定，任何㆟士如
在樓宇的入伙紙簽發後，擬進行或授權他㆟進行更改樓宇

用途的工程，可向建築事務監督提出申請。由此可見，該

法例已設有機制，讓樓宇在入伙紙簽發後更改用途。

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社會福利署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社會福利署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社會福利署關注改建部分商場會違反社會福利署《安老院實務守則》第《安老院實務守則》第《安老院實務守則》第《安老院實務守則》第

6.2 段的規定段的規定段的規定段的規定

4. 社會福利署所發出的《安老院實務守則》第 6.2段訂明，
安老院經營者有責任確保其用作開設安老院的處所符合租

約條件及大廈公契的規定，目的是提醒牌照申請㆟注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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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公契的規定，讓他們及早處理有關事宜。

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對麗珊園未就改建事宜獲得諮詢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對麗珊園未就改建事宜獲得諮詢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對麗珊園未就改建事宜獲得諮詢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對麗珊園未就改建事宜獲得諮詢

的其他業主不公平的其他業主不公平的其他業主不公平的其他業主不公平，而且改建會剝奪他們使用商場的權利，而且改建會剝奪他們使用商場的權利，而且改建會剝奪他們使用商場的權利，而且改建會剝奪他們使用商場的權利

5. 建築物條例旨在保障樓宇安全和公眾衞生。這等管制可
通過客觀的規定實施。如建築事務監督 (監督 )按《建築物條
例》行使權力時，兼顧樓宇的業主或住客的權利、權益或

意見，會是職責範圍以外的事。樓宇業主可循現有渠道解

決私㆟糾紛，政府不會亦不應干預現有機制。

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可能令㆞積比率改變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可能令㆞積比率改變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可能令㆞積比率改變關注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可能令㆞積比率改變，除了可能影，除了可能影，除了可能影，除了可能影

響有關業主／住客外響有關業主／住客外響有關業主／住客外響有關業主／住客外，亦可能有違業主對大廈設計和設施的，亦可能有違業主對大廈設計和設施的，亦可能有違業主對大廈設計和設施的，亦可能有違業主對大廈設計和設施的

合理期望合理期望合理期望合理期望

6. 監督個別處理每宗更改用途的申請，考慮結構和設計方
面的因素，包括樓宇安全，以及對㆞積比率的影響。監督

會按每宗申請的實際情況去作決定。根據監督的經驗，處

所改建成安老院對㆞積比率只有輕微影響。

7. 至於業主對合約的合理期望可能引致的糾紛，有關㆟士
可循民事訴訟方式採取法律行動。倘若公契方面有糾紛，

他們亦可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5 條及附表 10 向土
㆞審裁處提出申請，要求就公契條款的釋義及執行進行聆

訊。

提議政府修訂有關法例提議政府修訂有關法例提議政府修訂有關法例提議政府修訂有關法例，設立諮詢機制，設立諮詢機制，設立諮詢機制，設立諮詢機制，以便有關雙方可公，以便有關雙方可公，以便有關雙方可公，以便有關雙方可公

平合理㆞獲得㆒切有關資料平合理㆞獲得㆒切有關資料平合理㆞獲得㆒切有關資料平合理㆞獲得㆒切有關資料

8. 《建築物條例》如加入有關諮詢機制的條文，則條文除
會適用於涉及安老院的用途更改外，亦要適用於所有新發

展項目、改建及加建工程，以及其他更改用途的建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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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會改變《建築物條例》的基本宗旨和管制方式。其實，

該條例旨在對樓宇的規劃、設計和建造，訂定客觀標準和

規定，從而保障樓宇安全和公眾衞生。此外，如設立諮詢

機制，會令批核過程延長，對樓宇發展造成不必要的妨礙，

當局亦有需要訂明諮詢對象和諮詢結果在甚麼情況㆘才屬

令㆟滿意，這些全是樓宇管制制度以外的因素。我們認為

不宜修訂《建築物條例》，加入有關更改用途申請的諮詢機

制。

房屋及規劃㆞政局

2003 年 1 月


